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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

民研院发〔2023〕2 号

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文物与考古技术
实验室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制度

依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（2023 年）》和

依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（2023 年）》和《关

于印发<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（藏民大发[2023]15 号）

的通知》，为了加强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，确保科学实验安全有序

的进行，保障师生和国家财产的安全，使安全环保达标率为 100%。

结合国家对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，民族研究院制

定《文物与考古技术实验室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制度》。

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化学危险品，系指具有易燃、易爆、有毒、

致病菌、腐蚀、放射性等性质的固体、液体、气体，不包括一般

的化学药品。

第二条 化学危险品的采购需要上报考古实验教学中心备案，

方可购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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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购入化学危险品，按实验项目所需材料，随用随购，

不允许大量购置存放在实验室。

第四条 化学危险品的购入、管理应由工作认真、责任心较强、

工作作风严谨的人来负责。

第五条 化学危险品购入时必须认真组织验收，严格履行保管

和使用手续。临时存放的化学危险品，要由专柜双人双锁管理，

使用时要由使用人填写使用申请单，实验室负责人签字后方可取

用。

第六条 化学危险品保管地点应有相应的防火、防爆、防静电、

隔离、监测、报警等设施，物品的保管应该科学化，化学危险品

要储存在通风、低温、阴凉、干燥的房子内，特别要注意性质相

抵触的危险品绝对不能堆放在一起。

第七条 加强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保卫工作，化学危险品管理人

员要认真学习保管业务，掌握保管方法和危险品燃烧的灭火知识

及其它应急知识。

第八条 对剧毒和放射性物品的出、入库须有精确计量和记

载。库存的各类物品，根据原始凭证，及时进行增减记账，定期

进行帐物核对，严格做到帐物相符，并建立计算机管理信息档案。

第九条 采用化学危险品进行实验必须谨慎小心，严格按操作

规程进行，做好劳动保护工作，必要时应有人监护。

第十条 实验教学中产生的废气、废水和废物要根据种类分别

采取适当措施处理，避免污染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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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接触化学危险品、剧毒以及致病微生物等的仪器设

备和器皿必须有明确醒目的标记。使用后及时清洁，特别是维修

保养或移至到其它场地前必须进行彻底的净化。

第十二条 为树立学生的责任意识，对于损坏实验器具，不能

按期交付赔偿费的学生，不给实验成绩；补交赔偿费后再给实验

成绩。使用化学危险品的地方应备齐急救器材和用品，人员具备

消防、急救知识，并有定期检查和培训制度。

第十三条 定期检查，奖优罚劣，严防事故的发生。

第十四条 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有毒、带菌、腐蚀性的废气、

废水和废物。

第十五条 集中统一处理放射性废物。慎防污染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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